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余诗诗

杨先生去 4S 店买车没想到天降“馅

饼”， 店家告知他中了 1 万元奖金可抵扣车

款。 杨先生信以为真， 万万没想到 4S 店正

式通知， 写进购车合同的中奖也会“有诈”。

1万元奖金拖着， 杨先生催着， 4S 店最后干

脆表示， 不给了！ 无奈之下， 杨先生将 4S

店告上法庭， 要求其返还“押金” 1 万元。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

1万元奖金等到“天荒地老”

2020 年 4 月底， 杨先生去松江某汽车

4S 店看车， 当时店内有个海报， 杨先生就

按照店内员工张某的指导扫码参加了活动。

5 月初， 杨先生突然接到 4S 店销售经

理刘某的电话： “杨先生， 您中奖啦， 中了

‘万元来找茬’ 市场活动的大奖呢， 奖金 1

万元， 可以抵扣车款， 您快来买车吧！”

激动的杨先生赶紧就去了 4S 店， 店内

员工张某告知杨先生中奖的 1万元可以直接

抵扣车款， 但奖金需要走 1-2 个月左右的

流程， 需要先付一万元押金， 走完流程后即

可退还。 同时销售经理刘某还给杨先生出示

了一份微信聊天记录， 里面有个自称厂家工

作人员的用户称杨先生中奖 1万元。

这下杨先生确信自己中奖了， 赶紧签订

了购车合同， 并要求 4S 店在合同上备注

“客户杨先生参与万元来找茬活动， 待厂方

返还后退还给客户”。 因总车价款为 14 万

元， 杨先生分两次支付， 一笔 13 万元， 一

笔 1 万元， 4S 店分别开具了 13 万元车价款

的发票及 1万元的押金收据。

杨先生购车后， 就一直在等待 4S 店退

还那 1万元， 然而一年多以来， 杨先生不知

道跑了多少次 4S店， 向 4S 店工作人员发送

多少条微信， 每次杨先生催要钱款时， 4S

店都以还在走流程为由拒绝退还这笔款项。

最后连接待他的店员及经理都先后离职了，

而承诺的 1万元奖金仍然迟迟没有给到杨先

生。 杨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受骗了， 于

是诉至法院。

调解后4S店自愿将1万元返还

杨先生认为， 无论有无中奖， 其支付的

1 万元款项是押金性质， 其在履行过程中不

存在违约， 购车合同已履行完毕， 所以 4S

店理应退还押金。

被告 4S 店则辩称不同意退还 1 万元，

原告参与的是厂家的活动， 原、 被告签订的

购车合同中也备注了待厂家返还后退还该 1

万元， 目前厂家并没有返还， 退还条件未成

就。 后 4S 店又称， 原告是否中奖他们也不

清楚， 因原来的员工张某和销售经理刘某均

已离职， 在咨询厂家后， 厂家也表示无法核

实， 所以原告可能没有中奖， 那就更不应该

退还这 1万元。

法院认为，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

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根

据原、 被告签订的购车合同、 车辆发票和押

金收据来看， 原告支付的 1万元款项系押金

性质， 虽未载明押金具体内容， 且根据原、

被告双方陈述， 确有被告工作人员通知原告

中奖的事实， 原告中奖的 1万元应通过原告

先垫付 1万元冲抵车款后再返还， 在原告按

约履行了购车合同的全部付款义务后， 被告

理应退还押金， 关于押金的退还时间， 被告

抗辩合同备注了待厂家返还后退还， 然而被

告庭审中表示原告“可能” 没有中奖， 故该

备注的返还条件实际上无法成就， 被告以此

为条件不予退还， 显然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因此在法院释明法律规定并主持调解

后， 被告 4S 店自愿将 1 万元款项返还杨先

生， 最终杨先生自愿撤诉。

买车中奖1万元 4S店竟耍赖不给
经调解后 4S店自愿返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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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很多健身爱好者办过私教卡， 但由于各

种原因， 没有在约定期限内上完。 那么剩余

的课时费可以退吗？ 实践中， 很多商家会以

“已过合同期限” 为由不予退款， 那么没有

消费完毕的私教费到底该不该退？ 近日奉贤

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私教常督促

她却以各种理由推脱

2020 年元旦， 原告付小姐与被告某健

身中心签订 《私教协议书》， 向被告购买私

教课时 64 节， 总金额 23680 元， 合同期限

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1 日。 合

同约定会员在合同期内单方面提出解除训练

课程视为违约， 须按照剩余课程总价的 35%

支付违约金。 协议书载明被告经办人为杨

某， 未约定专属私教姓名。

协议期内， 杨某作为原告私教， 时常督

促原告按期上课， 原告常以各种理由推脱。

今年 4月 2日， 协议书约定期限已过， 原告

发现课时未使用完毕， 询问杨某能否继续约

课。 杨某表示同意， 同时告知原告， 因时间

冲突， 将由陈某担任原告私教， 并向原告介

绍陈某的资质及获奖情况， 原告予以同意。

后被告将原告的电子会员卡有效期改至

2021年 8月 31日。

今年 7 月 4 日， 原告尚有 30 节课仍未

使用完毕， 随即向被告提出退课退款要求。

对此杨某表示， 双方私教协议书早已于 3 月

1 日过期， 被告系因维护会员利益才同意原

告继续上课， 剩余课时可为原告再次延期至

2022年 4月， 但原告未同意。

因双方就退款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付小

姐一纸诉状， 将健身中心诉至奉贤法院， 请

求判令解除 《私教协议书》， 并退还原告剩

余私教课程费用 11100元。

款可以退

但买家需支付违约金

奉贤法院经审理， 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私教协议期限何时终止、 原告是否有权要求退

款。 关于涉案私教协议的期限， 法院认为双方

签订的 《私教协议书》 中关于课时数、 金额、

起止日期等内容的约定均根据合同实际情况手

工填写， 并非预先设立并可重复使用的格式条

款， 应当认定为经双方协商并认可的合同内

容， 且相关合同期限的约定足以使原告以合理

频次将其所购买的课时数量使用完毕， 故该协

议书应为附终止期限的合同， 在双方未对约定

期限作出补充或变更的前提下， 终止期限届满

时， 合同债权债务终止。 但原告于约定期限届

满后征询被告意见， 被告同意原告继续使用剩

余课时， 应视作被告同意对原约定期限予以展

期， 结合被告将原告会员卡使用期限登记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 故双方协议期限至少应顺

延至 2021年 8月 31日。

关于原告解除协议并要求退款的请求权，

法院认为， 双方所签订的私教协议书为预付费

协议， 原告一次性支付课程费用， 被告分期按

课时提供私教服务。 原告对其未使用的私教课

程， 已支付合同对价， 但并未享受对待给付，

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未使用的课时费用， 涉

案 《私教协议书》 亦未限制或排除会员在合同

期限内解除合同的权利， 但需支付违约金。 故

原告具有解除协议并要求返还剩余课时费用的

请求权。 原告已于 2021 年 7 月 4 日向被告提

出退课， 虽然被告要求继续履行， 但未经过原

告同意， 故奉贤法院确认双方合同于 2021 年

7月 4日解除。

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 奉贤法院判

决： 《私教协议书》 于 2021 年 7 月 4 日解除，

健身服务中心退还付小姐课程费 8325 元 （剩

余课时费 11100 元扣除原告应支付的违约金

2775 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三分院提起公诉，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以洗钱罪、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

处老尤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3

万元。 这是上海首例获判的“自洗钱” 案

件， 也是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上游犯罪

为走私犯罪的洗钱案件。

今年 3 月至 5 月间， 老尤接受货主指

使， 与其他船员共 6人， 共同驾乘船只至我

国领海外水域， 接驳冷冻品后走私入境。 船

只出海期间， 老尤小心谨慎， 船上两台 AIS

系统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轮流开启， 夜间

值班船员一旦发现海警船的踪迹， 便会按照

要求及时向老尤汇报。

老尤作为轮机长， 日常负责联系货主、

船员管理、 轮机维护以及工资发放。 5 月 17

日， 老尤向货主提供其儿子小尤的银行账户

收取货主发放的其本人和其他船员的工资，

共计 10.8 万元后， 再将小尤名下账户内的

部分赃款通过银行、 第三方支付等方式转账

至他人名下账户。 之后， 老尤等 6人驾乘载

有冷冻品的船只返航时， 被执法机关查获。

经检验， 上述冷冻品均为我国禁止进口的货

物。

“老尤， 你为什么要让货主把钱款打到

小尤的银行账户里？”

法庭上， 面对检察官的质疑， 老尤辩

称， 由于海上信号不好， 所以才让货主打款

给小尤。

“银行卡转账需要信号吗？” “不需

要。”

“那为什么钱要打给小尤？” “因为海

上信号不好。”

然而， 在事实面前， 老尤的辩解显得苍白

又无力。

经查， 本案中， 涉案船员从货主处获得的

“工资”， 系各船员 （包括老尤） 共同参与走私

犯罪获得的违法所得。 老尤为掩饰走私犯罪所

得的性质和来源， 以其儿子名下银行卡收取犯

罪所得后， 再通过该银行卡将部分赃款通过银

行卡、 第三方支付等渠道， 转账至他人账户。

为查明事实， 检察机关特别调取了相关证据，

证明小尤外出打工多年， 父子二人早已不再共

同生活， 因此不存在二人使用同一银行卡进行

生活性收支的可能。

12 月 17 日， 法院经审理， 一审作出判

决， 以洗钱罪、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

判处老尤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3

万元； 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 判处

其他被告人 （船员） 有期徒刑 1 年 7 个月至 1

年 9个月不等， 部分适用缓刑， 并处罚金 5 万

元至 10万元不等。

检察官告诉记者， “自洗钱” 是指行为人

在实施上游犯罪后， 对违法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进行“清洗” 以使之合法化的行为。 本案中，

老尤使用他人资金账户转移走私犯罪所得的行

为， 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 切断了犯罪所得的

资金与上游走私犯罪的关联， 在性质上不再是

走私犯罪的自然延伸， 根据 《刑法修正案 （十

一）》， 构成“自洗钱” 犯罪。

参与走私 还用儿子银行卡洗钱
上海首例 “自洗钱” 案件获判 男子被判有期徒刑 2年半

私教课没上完，可以退费吗？

奉贤法院： 可以退款但买家需付违约金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出狱后手头紧， 男子彭加 （化

名） 认为墓地内上香、 祭拜过后骨灰盒附近

会有零钱， 便先后 5 次进入墓地， 撬开 30

多个墓穴， 盗窃硬币 300余元， 致使多个墓

穴损毁。 记者获悉， 经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盗窃罪对被告人彭加提起公诉， 近日，

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1年， 并处罚金。

彭加幼年时被家中送去外地学习， 2000

年回到上海， 平时帮办丧事赚取一些生活

费。 但他花钱大手大脚， 劳动所得报酬根本

不足以支撑他的消费。 2008 年 2 月， 彭加

先后两次钻窗进入他人家中， 窃取现金

4300 元， 不久后被公安抓获， 被当地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11个月。

然而， 刑满出狱后， 彭加却丝毫没有收

敛， 反而开始破罐破摔， 先后在 2013 年 2

月、 2013 年 12 月、 2015 年 5 月、 2017 年 7

月、 2019 年 3 月因犯盗窃罪被当地公安机

关抓获，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2020 年 9 月， 已经“六进宫” 的彭加

从监狱释放。 刚出来没几天， 一日， 他路过

上海市青浦区的一片墓地， 由于“职业病”

作祟， 他透过浓密的树篱笆往里头瞧了好几

眼， 看见大片的纸钱洒落在地上， 察觉最近

刚过完七月半中元节。 彭加停下脚步， 想

到： “这个时候墓地里应该都上香祭拜过

了， 按照习俗， 祭拜的人会在坟墓石板下的

骨灰盒旁撒一把零钱。”

彭加觉得自己好像发现了一条生财之

路。 他看看四周无人便钻进墓地， 因对墓地

结构较为熟悉， 他熟门熟路地撬起一个存放

骨灰盒的石板箱， 果然有 10 余枚零钱， 他

一个不落地全部捡走， 还将骨灰盒从里头掏

出来随手放在一边， 把垫在骨灰盒下的零钱

也一并偷走。 随后他又在附近转了一圈， 撬

开了 5、 6个坟墓， 一共偷了约 50 元， 这才

扬长而去。

彭加不久后又故技重施。 2020 年 12 月

初， 他再次来到这片墓地撬开近 10 个墓穴，

一共窃取 80 元。 12 月 21 日冬至下午， 他

想着： “今天是一定会有人来祭扫， 也一定

会有钱。” 于是再次来到墓地， 躲在一旁等

到祭拜的人几乎全部走光后又开始像之前一

样盗墓， 很快便窃得了 80 元左右。 此后，

今年 4月 4日清明节当天下午， 他再次“盗

墓” 窃取了 40 元左右。 5 月初， 他第 5 次

“光临” 这片墓地， 窃取 60元左右。

先后 5 次盗墓， 彭加共损毁 30 余个墓

穴， 共窃得 300余元。 墓地看守人几次都发

现了现场的狼藉，但苦于无法抓到他，最终报

警。 7月 29日， 彭加被警方抓获。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 被告人彭加犯盗窃

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且其曾多次

因盗窃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刑罚执行完

毕后五年内再犯， 系累犯， 遂以盗窃罪对其

提起公诉， 法院于近日作出如上判决。

专挑冬至、 清明等日子下手

男子撬30多个墓穴偷硬币300余元！


